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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文文：：

  被 申 請 廢 止 商 標 ： 註 冊 第 0 1 4 2 1 7 1 9 號 「 O S A K I 」 商 標

申 請 廢 止 人 ： 大 阪 京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劉 耕 源

商 標 代 理 人 ： 李 文 賢

地 址 ： 新 北 市 板 橋 區 民 生 路 1 段 3 3 號 1 7 樓 之 3

商 標 權 人 ： 龔 群 峰

地 址 ： 高 雄 市 三 民 區 有 光 路 1 3 0 號 2 樓

商 標 代 理 人 ： 高 玉 駿  楊 祺 雄

地 址 ：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3 段 2 4 8 號 7 樓

審 查 人 員 ： 孫 重 銘

主 文 ： 第 0 1 4 2 1 7 1 9 號 「 O S A K I 」 商 標 之 註 冊 應 予 廢 止 。

事 實 ： 商 標 權 人 以 「 O S A K I 」 指 定 使 用 於 修 正 前 商 標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 3 條 第 0 1 7 類 之 「 自 粘

相 片 保 護 膜 、 隔 熱 紙 、 絕 緣 膠 帶 、 非 醫 療 或 家 庭 用 非 文 具 型 膠 帶 、 非 醫 療 或 家 庭 用 非 文 具

型 膠 布 、 工 業 用 膠 膜 、 防 刮 保 護 膜 、 冷 裱 膜 、 窗 飾 膠 膜 、 非 包 裝 用 塑 膠 膜 、 汽 車 烤 漆 保 護

塑 膠 膜 、 非 建 築 用 塑 膠 板 、 非 包 裝 用 賽 璐 珞 薄 膜 、 農 業 用 塑 膠 膜 」 商 品 申 請 註 冊 ， 經 本 局

核 准 列 為 註 冊 第 0 1 4 2 1 7 1 9 號 商 標 。 申 請 廢 止 人 於 1 0 2 年 1 1 月 1 3 日 以 本 件 註 冊 商 標 有 商 標

法 第 6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之 情 形 ， 申 請 廢 止 其 註 冊 ， 經 本 局 依 法 通 知 商 標 權 人 答 辯 到

局 。

理 由 ：

一 、  本 件 兩 造 當 事 人 陳 述 ：

（ 一 ）  申 請 廢 止 人 主 張 略 以 ： 經 申 請 廢 止 人 派 員 至 商 標 權 人 登 記 地 址 訪 查 ， 該 址 並 未 見

任 何 營 業 跡 象 ， 又 與 商 標 權 人 父 親 會 談 ， 其 表 示 商 標 權 人 已 將 事 業 移 往 大 陸 地 區 ， 在 台 灣

已 無 從 事 經 營 販 賣 任 何 商 品 ， 復 查 訪 高 雄 地 區 共 1 8 家 之 汽 車 百 貨 材 料 店 / 賣 場 、 百 貨 公 司

及 大 賣 場 ， 均 未 發 現 標 示 系 爭 「 O S A K I 」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 應 有 註 冊 後 繼 續 停 止 使

用 已 滿 3 年 之 情 事 。 又 註 冊 人 所 提 之 事 證 非 商 標 法 第 5 條 規 定 之 「 商 標 使 用 」 ， 且 註 冊 人 所

提 之 「 離 型 紙 」 證 據 非 註 冊 商 品 之 使 用 ， 無 法 證 明 系 爭 商 標 有 使 用 之 事 實 ， 實 有 商 標 法 第

6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之 適 用 ， 應 予 廢 止 其 註 冊 等 語 。

（ 二 ）  商 標 權 人 答 辯 略 以 ： 系 爭 商 標 於 獲 准 註 冊 後 ， 即 於 1 0 0 年 間 將 系 爭 商 標 授 權 予 「 樺

林 離 型 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以 下 簡 稱 「 樺 林 公 司 」 ） 使 用 ， 被 授 權 人 並 製 造 標 示 有 系 爭 商

標 之 商 品 ， 輸 出 予 「 珠 海 經 濟 特 區 承 達 膠 粘 製 品 有 限 公 司 」 （ 以 下 簡 稱 「 承 達 公 司 」 ） ，

承 達 公 司 再 將 標 示 有 系 爭 商 標 之 商 品 運 送 至 馬 來 西 亞 ， 並 檢 送 商 品 銷 貨 單 、 出 口 報 單 及 商

品 實 物 照 片 等 ， 答 稱 系 爭 商 標 有 使 用 之 事 實 。 又 被 授 權 人 實 際 生 產 之 產 品 與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之 商 品 項 目 ， 無 論 是 型 態 、 用 途 、 功 能 均 一 致 ， 且 多 半 由 塑 膠 膜 製 造 商 所 生 產 ， 產 製 來 源

高 度 重 疊 ， 所 滿 足 消 費 者 之 目 的 相 同 ， 自 屬 同 性 質 之 商 品 ， 並 無 商 標 法 第 6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之 適 用 等 語 。

二 、  商 標 法 第 6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 商 標 註 冊 後 ， 「 無 正 當 事 由 迄 未 使 用 或 繼 續 停 止 使

用 已 滿 3 年 者 」 ， 商 標 專 責 機 關 應 依 職 權 或 據 申 請 廢 止 其 註 冊 。 商 標 法 第 5 條 及 第 6 7 條 第 3

項 準 用 第 5 7 條 第 3 項 復 明 定 ， 商 標 之 使 用 ， 指 為 行 銷 之 目 的 ， 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 並 足 以

使 相 關 消 費 者 認 識 其 為 商 標 ： ( 一 ) 將 商 標 用 於 商 品 或 其 包 裝 容 器 。 ( 二 ) 持 有 、 陳 列 、 販

賣 、 輸 出 或 輸 入 前 款 之 商 品 。 ( 三 ) 將 商 標 用 於 與 提 供 服 務 有 關 之 物 品 。 ( 四 ) 將 商 標 用 於 與

商 品 或 服 務 有 關 之 商 業 文 書 或 廣 告 。 前 項 各 款 情 形 ， 以 數 位 影 音 、 電 子 媒 體 、 網 路 或 其 他

媒 介 物 方 式 為 之 者 ， 亦 同 。 商 標 權 人 提 出 之 使 用 證 據 ， 應 足 以 證 明 商 標 之 真 實 使 用 ， 並 符

合 一 般 商 業 交 易 習 慣 。

三 、  本 件 系 爭 註 冊 第 0 1 4 2 1 7 1 9 號 「 O S A K I 」 商 標 係 於 民 國 9 9 年 8 月 1 日 獲 准 註 冊 ， 指 定 使

用 於 第 1 7 類 之 「 自 粘 相 片 保 護 膜 、 隔 熱 紙 、 絕 緣 膠 帶 、 非 醫 療 或 家 庭 用 非 文 具 型 膠 帶 、 非

醫 療 或 家 庭 用 非 文 具 型 膠 布 、 工 業 用 膠 膜 、 防 刮 保 護 膜 、 冷 裱 膜 、 窗 飾 膠 膜 、 非 包 裝 用 塑

膠 膜 、 汽 車 烤 漆 保 護 塑 膠 膜 、 非 建 築 用 塑 膠 板 、 非 包 裝 用 賽 璐 珞 薄 膜 、 農 業 用 塑 膠 膜 」 商

品 。 本 件 觀 諸 商 標 權 人 檢 送 之 證 據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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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1 0 2 年 1 2 月 2 5 日 答 辯 書 附 件 1 - 6 ， 固 可 知 商 標 權 人 於 1 0 0 年 1 月 1 日 與 樺 林 公 司 簽 訂

商 標 授 權 協 議 書 ， 授 權 樺 林 公 司 生 產 系 爭 「 O S A K I 」 商 標 於 窗 飾 膠 膜 、 冷 裱 膜 、 自 粘 相

片 保 護 膜 之 自 粘 用 離 型 紙 ， 並 限 定 供 應 給 承 達 公 司 ， 且 有 樺 林 公 司 銷 售 給 承 達 公 司 之 1 0 1

年 3 月 7 日 、 5 月 1 8 日 銷 貨 單 與 出 口 報 單 ， 於 銷 貨 單 上 可 見 單 離 紙 8 0 g / m 2 * 1 2 9 0 m / m 白 牛 淺

藍 O S A K I 等 字 樣 ， 承 達 公 司 復 於 1 0 1 年 4 月 1 7 日 出 口 不 干 膠 紙 （ 即 離 型 紙 ） 至 馬 來 西 亞 等

情 事 。 惟 商 標 權 人 於 該 等 證 據 資 料 影 本 銷 售 之 「 離 型 紙 」 商 品 ， 與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商 品

性 質 並 不 相 當 （ 詳 如 後 述 ） ， 且 商 標 權 人 亦 未 提 出 其 他 商 品 之 使 用 事 證 ， 是 該 等 證 據 資 料

影 本 無 法 當 作 商 標 權 人 就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 於 申 請 廢 止 人 申 請 廢 止 前 3 年 內 之 使

用 證 據 。

（ 二 ）  查 前 揭 證 據 資 料 影 本 所 涉 及 之 「 離 型 紙 」 商 品 ， 於 本 局 編 印 之 「 商 品 及 服 務 分 類

暨 相 互 檢 索 參 考 資 料 」 ， 係 將 該 商 品 分 類 於 第 1 6 類 之 1 6 0 1 0 1 「 事 務 用 紙 」 組 群 ， 並 非 分

類 於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之 第 1 7 類 商 品 ， 又 前 揭 條 款 規 範 目 的 係 在 促 使 商 標 權 人 於 商 標 註 冊 後 能

持 續 、 合 法 的 使 用 其 註 冊 商 標 於 其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 服 務 ， 故 課 予 商 標 權 人 就 其 指 定 之 商

品 / 服 務 使 用 之 義 務 ， 是 以 ， 商 標 權 人 是 否 有 實 際 使 用 其 註 冊 商 標 ， 應 依 具 體 事 證 認 定 ，

且 以 註 冊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名 稱 判 斷 之 ， 若 屬 具 體 指 定 的 商 品 / 服 務 名 稱 ， 原 則 上 即

應 逐 一 個 別 檢 送 使 用 證 據 ， 檢 送 之 使 用 證 據 非 為 註 冊 指 定 的 具 體 商 品 / 服 務 者 ， 不 能 認 為

有 使 用 。 本 案 據 商 標 權 人 1 0 3 年 6 月 2 5 日 商 標 廢 止 補 充 答 辯 書 附 件 9 之 2 0 0 8 年 漿 紙 技 術 雜 誌

「 離 型 紙 」 一 篇 中 可 知 ， 廣 義 的 離 型 紙 是 以 一 般 之 紙 、 布 、 塑 膠 膜 等 為 基 材 ， 經 以 矽 利 康

樹 脂 等 之 各 種 有 機 、 無 機 具 離 型 性 能 之 離 型 處 理 藥 劑 ， 經 單 面 或 兩 面 塗 佈 的 產 品 ， 為 在 離

型 原 紙 上 塗 布 離 型 劑 ， 賦 以 紙 張 離 型 的 特 性 ， 廣 義 上 也 包 含 在 薄 膜 上 塗 布 離 型 劑 之 離 型 膜

（ 見 該 篇 文 章 第 一 點 緒 言 ） ， 其 主 要 用 途 係 用 於 標 籤 紙 用 底 紙 、 自 粘 裝 飾 用 紙 或 薄 膜 用 的

底 紙 、 紙 基 材 或 膜 基 材 膠 帶 背 面 的 防 粘 層 ， 防 粘 紙 和 防 粘 膜 用 於 自 粘 地 毯 磚 、 吸 音 材 料 和

絕 緣 材 料 ， 積 層 產 品 的 防 粘 紙 、 食 品 包 裝 用 離 型 紙 、 轉 印 紙 、 高 粘 物 質 的 包 裝 紙 （ 見 該 篇

文 章 第 五 點 離 型 紙 的 用 途 ） ； 故 離 型 紙 係 用 於 具 有 粘 性 的 紙 或 薄 膜 等 物 質 之 底 紙 ， 於 使 用

前 撕 下 離 型 紙 以 發 揮 該 物 質 具 有 之 粘 性 功 能 ， 與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商 品 相 較 ， 該 等 商 品 功

能 、 用 途 係 用 於 防 止 貼 附 之 物 品 刮 傷 或 具 隔 熱 、 絕 緣 等 功 能 ， 而 離 型 紙 係 用 於 該 等 商 品 背

面 ， 用 以 維 持 該 等 商 品 粘 性 ， 於 使 用 時 仍 需 撕 下 離 型 紙 始 能 以 發 揮 該 商 品 功 能 ， 其 功 能 、

用 途 係 維 持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商 品 之 粘 性 ， 兩 者 商 品 功 能 、 用 途 均 不 同 ， 故 兩 者 性 質 並 不

相 當 ， 且 為 不 同 之 商 品 概 念 ， 並 非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商 品 。

（ 三 ）  至 商 標 權 人 提 出 之 1 0 3 年 6 月 2 5 日 商 標 廢 止 補 充 答 辯 書 附 件 7 之 網 路 維 基 百 科 「 契

約 自 由 原 則 」 頁 面 、 附 件 8 之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0 年 度 判 字 第 1 9 1 號 判 決 等 資 料 影 本 ， 僅 為 說

明 授 權 書 之 性 質 ， 與 系 爭 商 標 是 否 有 實 際 使 用 於 其 指 定 之 商 品 並 無 涉 ； 且 1 0 3 年 1 1 月 2 0 日

商 標 廢 止 補 充 答 辯 書 附 件 1 0 之 本 局 商 標 使 用 介 紹 簡 報 資 料 ， 亦 有 說 明 「 同 性 質 」 商 品 / 服

務 並 不 等 於 「 類 似 」 商 品 / 服 務 （ 見 該 簡 報 「 商 品 / 服 務 之 認 定 （ 4 ） 」 ） ， 是 該 等 資 料 均

無 法 作 為 系 爭 商 標 有 實 際 使 用 於 其 指 定 商 品 之 證 據 。

四 、  是 依 現 有 證 據 資 料 均 無 法 認 定 商 標 權 人 有 於 申 請 廢 止 日 （ 1 0 2 年 1 1 月 1 3 日 ） 前 3 年

內 ， 有 將 系 爭 註 冊 第 0 1 4 2 1 7 1 9 號 「 O S A K I 」 商 標 使 用 於 其 指 定 之 「 自 粘 相 片 保 護 膜 、 隔

熱 紙 、 絕 緣 膠 帶 、 非 醫 療 或 家 庭 用 非 文 具 型 膠 帶 、 非 醫 療 或 家 庭 用 非 文 具 型 膠 布 、 工 業 用

膠 膜 、 防 刮 保 護 膜 、 冷 裱 膜 、 窗 飾 膠 膜 、 非 包 裝 用 塑 膠 膜 、 汽 車 烤 漆 保 護 塑 膠 膜 、 非 建 築

用 塑 膠 板 、 非 包 裝 用 賽 璐 珞 薄 膜 、 農 業 用 塑 膠 膜 」 商 品 之 情 事 ， 復 未 聲 明 有 何 未 使 用 之 正

當 事 由 ， 堪 認 其 有 無 正 當 事 由 迄 未 使 用 或 繼 續 停 止 使 用 已 滿 3 年 之 情 事 ， 依 法 自 應 予 廢 止

註 冊 。 另 商 標 權 人 雖 於 1 0 4 年 5 月 6 日 再 提 出 商 標 廢 止 補 充 答 辯 書 Ⅱ ， 惟 經 檢 視 商 標 權 人 所

提 答 辯 ， 僅 係 重 申 主 張 ， 並 無 新 事 證 提 出 ， 是 本 案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 依 商 標 法 第 6 7 條 第 1 項

準 用 第 4 9 條 第 3 項 規 定 ， 不 再 通 知 申 請 廢 止 人 陳 述 意 見 ， 逕 行 審 理 ， 併 予 敘 明 。 爰 依 商 標

法 第 1 5 條 及 第 6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處 分 如 主 文 。

備備註註：：

  如 有 不 服 ， 得 於 收 受 本 件 商 標 廢 止 處 分 書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內 備 具 訴 願 書 正 、 副 本 ( 均 含 附

件 ) ， 並 檢 附 原 商 標 廢 止 處 分 書 影 本 1 份 經 由 本 局 向 經 濟 部 提 起 訴 願 。

【【本本系系統統查查詢詢資資料料僅僅供供參參考考，，處處分分書書之之內內容容，，應應以以本本局局所所製製發發之之處處分分書書正正本本為為準準。。】】

廢止書查詢結果明細 http://tmsearch.tipo.gov.tw/RAVS/wfm30303.jsp?bid=16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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